
法官良知的价值、内涵及其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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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官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良知为圭臬。法官良知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八心”，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之心，求真求实、勿冤良善之心，

坚守正义、善解法意之心，惩恶扬善、保国安民之心，案结事了、息讼促和之心，真诚

恻怛、哀矜裁判之心，勤奋敬业、救人水火之心，清廉如水、一尘不染之心。法官良知

的养成，须遵循推己及人的判断善恶之法，养守戒慎的良知形成之法，反躬自省的矫正

固化之法，形成文化的扩展推广之法。

关键词：司法审判　法官良知　司法伦理

法官工作的要义在于断别是非善恶，其准据为事实、法律和良知。申言之，法官审理案件，

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良知为圭臬。经过数十年之磨砺与积淀，我国法官在查证事

实、运用法律方面的技能和经验取得长足进展，相形之下，法官良知滞为短板，〔１〕故作为司法

进步可期待之新增长点，不可不予严肃与严格探究以求明达。

一、法官良知的价值

在审判活动的三项准据中，事实是自然的法则，规制的是法官与物的关系；法律是社会的法

则，规制的是法官与人的关系；良知是法官内心的法则，规制的是法官与其心灵的关系。三个层

面的法则各有其独特价值。其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良知即独知，是法官内设于心并用以自我审判的 “法庭”，它的存在使建基于司法最

终裁决之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构架成为可能。

“独知”一说，在中国始于儒经 《大学》、《中庸》所论之 “君子慎其独”，王阳明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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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法学对 “司法良知”是持批判态度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理性’和 ‘良心’并不是超阶

级的，而是有阶级性的。按照不同阶级的理性和良心来判断事实，就会做出不同的结论”；第二，“资产阶级以不可

知论的哲学思想为根据，要求法官办案应基于其良心、理性在内心所确信的真实，也即主观上的真实”，不可能提供

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保证。（参见巫宇苏：《证据学》，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页；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９０页以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尽管 “司法良知”被平反，而且

在 《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但重视程度仍然不够。



提出 “良知即独知”的命题。〔２〕良知之所以为独知，是因为其处于人之内心，依朱熹所言，即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３〕勾连的是人与其内心的关系，是不假外求的人心内蕴之自觉。

在该问题上，中西方之体认小异而大同。譬如，康德提出，良知是一种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

断力”，〔４〕即人的一个内部法庭的意识 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被一个内部的法官注视着、威胁

着，并且对这个法官始终保持恭敬；〔５〕海德格尔主张良知是一种对自己的倾听，“良知在根基上

和本质上向来是我的良知”。〔６〕

现代社会是由司法最终裁决法律争端的社会，司法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必须处于国家机器的最

后一个环节，不应有人再来审判法官，否则司法的中立、案件的公正就不复存在了。经验和实践

表明，这种赋予司法权最终性的 “危险设置”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危险，究其本源，无非在每个

法官内心都有一无形之 “审判者”，即良知，对其想法和行为进行审示和矫正。〔７〕这位端坐于

“内部法庭”的 “法官”，有时比繁密周全的外在监督更为有效，因为一个人可以不太困难地逃避

所有外在监督，但如论如何都无法逃避自己良知的拷问。这就破解了 “谁来监督最终裁决者”难

题，使建基在司法最终裁决之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构架具有了心理防线。

第二，良知即善端，是法官进行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的重要依托，它从法官灵魂深处决定了

审判活动的正义含量。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８〕这里的 “端”即 “善端”。而良知，正如王阳明所言，“知善知恶是良知”。〔９〕司

法是公正与善良的艺术，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断别是非善恶，宣示公平

正义，离不开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然而，但凡有过审判经历而且认真负责的法官都知道，司法

绝不是在法条与案件之间的简单比照，无论利益平衡还是价值选择都是颇为复杂甚至难以抉择的

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艺术的；不仅是技术的，而且是人文的；不仅是理智的，

而且是感性的；不仅是合规律的，而且是合目的的。

例如，当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遇到 “可以赏、可以不赏”或者 “可以罚、可以不罚”的情况，

不管是赏还是罚在法律上都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案件如何判才公正？东坡先生说：“凡事之可

以赏、可以不赏者，赏之；可以罚、可以无罚者，不罚；此忠厚也。凡事之可以赏、可以不赏

者，不赏；可以罚、可以无罚者，罚之；此刻薄也。刻薄成家，理无久享。”〔１０〕又如，当案件的

　　　　　　　　　　　　　　　　　　　　　　　　　　　　　　　　　　　　　　　　　　

·９３·

法官良知的价值、内涵及其养成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明）王阳明的 《答人问良知二首》，全文为 “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

谁”。“良知即独知”一说后经阳明后学欧阳德等屡申而发扬光大。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７页。

参见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李秋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１页。

同上书，第４４８页。

关于良知究竟是 “我”的良知，还是 “我们”的良知，何怀宏先生与倪梁康先生曾有过深入的探讨。倪梁康坚持良

知为自知，而何怀宏认为良知是共知 （具体内容请参见倪梁康：《良知：在 “自知”与 “共知”之间》，《中国学术》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笔者以为，良知的性质还应该是独知，但人与人有共性、可通感，因此亦不完全封闭，或可归纳

为 “开放的独知”。

“只有道德良心才能匡正一个人的行为，只有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才能使他自己变得诚实和正直。因此，良心是心灵圣

殿中的道德统治者 它使人们的行为端正、思想高尚、信仰正确、生活美好 只有在良心的强烈影响之下，一个

人崇高而正直的品德才能发扬光大”。［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宋景堂等译，北京图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１９４页。

《孟子·公孙丑上》。四善端是孟子所持性善论理论思想的一部分。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具体内容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

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宋）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关键事实难以查清，裁判不免会冤枉一方当事人，怎么选择？海瑞提出： “窃谓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

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

存体也。”〔１１〕这些例子直观地表明，在法律之内法官有广阔的空间，良知是利益平衡和价值选择

正当性最为可靠的保障。本着良知进行选择，正义大多会如约而至；反之，如果没有良知作为保

障，审判活动即便貌似合法，实则与正义相左。

第三，良知即良行，是用以克服法官人性弱点和弥补制度漏洞的法宝，它为良法善治供给了

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要素。

良知与良行具有同一性。对此，王阳明指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或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

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１２〕这就意味着，作为一名法官，如果仅仅意识到什么是 “是”、

什么是 “善”，但没有求是、行善之意与行，那便不是真正有良知。良知是一定要行的，良知本

身就是良行。良知不仅在 “知”的层面引导法官，而且在 “行”的层面约束法官，所以，它是用

以克服法官人性弱点并使其趋向于良善的法宝。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是良法之治与良心之治的合体。法治之难，非法之难，乃人之难也。法律

所应得之尊严与威望，往往取决于执行者的认识高度，以及他们对其事业的责任意识的强烈程

度。良知，让法官的血管流着正义的血，让法官的行为隐含着良善的动机，从而为良法善治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要素。如果没有法官的良知意识，审判活动只会成为一个输入法条输出判决

的机械过程，公平正义只是一种奢求。〔１３〕如果不仰仗法官的良知，法律难免变成一堆冷冰冰的

规则和 “只有知道法律的人才能利用的魔术”，〔１４〕因为从形式到空洞、从普遍到冷漠、从理性到

达理性的自负和狂妄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良知被遮蔽，法制在法律人士手中将会变成具有公

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其危害甚于赤裸裸的人治。如果失去法官良知，在法制存在漏洞以及即便

没有漏洞但有赖于法官裁量的领地，依靠什么实践和保障良法善治？

综上，强调法官良知的价值绝不是道德至上主义的说教，它不仅关系到法官自身的境界，而

且关系到审判活动的正义含量；不仅关系到良法善治的可能与否，而且关系到现代民主政治框架

的建构。所以，它是具体的，也是现实的，更是必要的。

二、法官良知的内涵

法官良知的内涵或可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似可概括为 “八心”，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之

心，求真求实、勿冤良善之心，坚守正义、善解法意之心，惩恶扬善、保国安民之心，案结事了、

息讼促和之心，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勤奋敬业、救人水火之心，清廉如水、一尘不染之心。

（一）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之心

审判工作，要在一个 “公”字，贵在 “一碗水端平”。纵观古今中外，司法在不同的社会形

态、社会制度、社会阶段中，在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向，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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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义钟编校：《兴革条例》，载 《海瑞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１７页。

《传习录》

１２世纪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认为，一个意志决定是善还是恶，并不在于通过法律而完成的外部的和客观的规定，而

仅仅在于做决定的个人内心中的判断规范：即看这种规范 “本乎良心还是违背良心”。一个行动符合决定者本人善良

信念的便是善的，反之便是恶的。参见 ［德］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第４１２页以下。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页。



公正的追求则始终如一、亘古不变。可以说，公正是法官第一等的良知，而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则是人们赋予公正最基本的内涵。当事人可以接受败诉，社会可以容忍法官的错误，但绝不宽容

法官的偏袒和歧视。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韩非子说：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１５〕

管子指出： “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

顺。”〔１６〕

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需要认识到：人生而平等，不可有不合理之差别对待；对一方之

偏袒，必然损害对方之权益；对一人之歧视，即是伤害人类之尊严。要意识到：一湖不平，必生

波澜；一路有丕，或生祸殃；一瞥不尊，招恨终身。要参悟到：众不患贫而患不匀；国不患寡而

患不均；案不患难而患不公。

（二）求真求实、勿冤良善之心

刑案不得真则无辜遭戮或有罪者逍遥，民案不得实则良善受害而奸猾者得利。为裁判者，必

须务求事实清楚，要认识到：晦一事则是非因以颠倒；蔽一恶则生灵或遭涂炭；冤一人则身家性

命难保；假一案则社稷国家遭殃。为法官者，须精于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弃粗取精、弃伪存

真。于精微处明是非；于幽暗处辨真假；于巧伪处得虚实。事实存疑的地方，“简孚有众，惟貌

有稽，无简不听”，唯此方能 “具严天威”。〔１７〕

持求真求实、勿冤良善之心，法官切不可仅把审判工作看成一门艺术，亦须秉持科学精神；

切不可信奉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１８〕满足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而应明察案情

于秋毫；〔１９〕切不可故意颠倒黑白，应坚守不害人的伦理底线；切不可把审判工作等同于 “和稀

泥”，须知明定是非曲直是一切审判工作的基础。人有冤情才求诸法官，法官如不能伸冤反要冤

枉人，就会造成莫大的冤屈，不可不慎之又慎。

（三）坚守正义、善解法意之心

法官被视为正义的化身，坚守正义是法官的天职。正义有多种解，非诚心正意不得其真义。

法意或可异说，非良知善智不得其底蕴。说法而背离正义，良法将会变成恶法；释法而怀揣私

意，真理将会变成歪理。是故，准绳曲则匠心失，规矩枉则方寸滥，法意昏则天下乱。

审判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活动。法律人理解的正义，与社会上一般的正义观不尽相同，例如

司法的准则是法律判断先于 （不一定优于）非法律判断，法律正义先于非法律正义，法律的程序

正义先于法律的实体正义，法律的整体正义先于法律的个别正义。但也必须看到，法者，国家与

国民之所共，其文须与天下所共守，其意须与国民所共参，其解须得公意之共识。所以，法官不

应止步于抽象的正义原则，而须本着良知最大可能地实现具体的正义，也就是一种让当事人和社

会都能感受到的正义。正如英国著名法官休厄所说，“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

毫不犹豫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２０〕换言之，尽管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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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有度》

《管子·禁藏》

《尚书·吕刑》

《汉书》卷六十五。

在中国历史上，宋慈是求真求实、勿冤良善的执法官的典范。他在 《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

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

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 “洗冤泽物”、“起死回生”。

因此，对于狱案，宋慈反复强调要 “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审案人员 “不可辟臭恶”，“须是

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 “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

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８页。



些审判活动客观上是正义的，但如果这种正义没有被人感受到的话，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的正

义。只有把主观的正义与客观的正义都展现出来，才构成完整和圆满的正义。

法官坚守正义、善解法意，需要做到：释法用法，切不可本于私欲、杂于邪念、蔽于乡愿。

以私欲释法法必毁于私，以邪念用法法必堕入邪，以乡愿司法莫如非法法也。故为法官者，解释

适用法律，必本于正义、出于善意、合于公理。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的职责是当法律运用到

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２１〕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

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在于对法律条文表达敬意，而

在于透过条文对其精神作出诚挚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贯彻于裁判之

中。这或许就是一个法官内在的良心与法律的化合过程。

（四）惩恶扬善、保国安民之心

审判是一项行走在善恶交界处的工作，除直接影响当事人外，还或隐或显地影响整个世道人

心。所以，法官裁判案件，不仅要依法，而且要准于良知；不能只求止争息讼，而且要惩恶扬

善、保国安民。古人讲 “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驱耻恶，纳人於善道也”，〔２２〕说的就

是审判的社会教化和政治治理作用。通过审判工作惩恶扬善，一方面绝不能冤枉好人，正所谓

“刚刀虽利，不斩无罪之人”；〔２３〕另一方面，也不能无限度地 “宽容”主观恶性极大之人，“法官

如果宽恕有罪的人，法官就是有罪的人”。如果一味地强调对犯罪者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感化，使

违法犯罪者得不到应有的追究，就会既偏离最基本的善恶准则，也容易成为个别法官枉法牟利的

幌子，有必要端正视听。须知对罪大恶极者可以有内心的 “哀矜”，也绝不能放弃感化教育的机

会，但万不可恣意放纵恶行，因为对犯罪者的无度宽纵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而且模糊了

人间的善恶准则，钝化了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之功能。

法官不仅要通过审判惩恶扬善，而且要以让人能感受到的方式惩恶扬善。法律人有一套专业

的思维和方法，如 “任何人无须贤明于法律”、“恶意不推定”等，但我们是否只满足于运用这套

思维和方法得出一个结论？绝对不是。法官如果只管审判案件，不管惩恶扬善，就没有案件的社

会效果可言，更无法保障司法事业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需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而非不

证自明。

（五）案结事了、息讼促和之心

一个有良知的法官，须有案结事了、息讼促和之心，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而非结案了事。在

中国古代，这个要求被视为司法的核心价值，如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无教，期于予治，刑

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２４〕在孔子看来，“讼期不讼”为司法的理想，所以他说：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２５〕清代名幕汪辉祖云：“勤于听断，善已，然有不必过分皂

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

妨稍借。理直者则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调人之所以设于周官也。或自矜明察，不

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２６〕

与案结事了、息讼促和相对应的是结案了事。结案了事是一种简单化了的法律处置，着眼于

法律程序上的结案，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不被提倡；案结事了人和，是兼融法、理、情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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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措置，着眼于实际纠纷的了结，注重平衡社会关系、平息纠纷，彻底解决争端。当然，案结事

了、息讼促和绝不意味着可以无原则的 “和稀泥”、无规则的协调和解以及无底线的迎合 “民

意”，而要靠司法产品所显示的公平正义。所以，法官并不能片面地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应切实

做到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六）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

司法不仅是威严的，也是温情的。司法的温情有赖法官的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真诚恻

怛是法官的真诚心、恻隐心，哀矜裁判是法官的同情心、怜悯心。孔子说：“如得其情，则哀矜

而勿喜。”〔２７〕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２８〕亚当·斯密指出：“无

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

心别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

所产生的感情。”〔２９〕在现代司法中，过分强化法官超然之心态容易使得法官脱离人情世故，只追

求法律效果，而忽略社会效果。怀着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的法官则更易作出符合情理被社会

接受的判决。所以，此心对现代司法理念具有调和补益作用，更有利于促使现代性与传统性、普

适价值与本土资源的有机结合。

要做到真诚恻怛、哀矜裁判，要求法官须诚其意。中国古人讲，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

也”；〔３０〕要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对待案件当事人，做到 “了解之同情”；要区分法官的纯粹

情感和私欲情感，保障纯粹情感，杜绝私欲情感。

（七）勤奋敬业、救人水火之心

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水深火热，一般是不会到法院打官司的。所以，法官亦必持有一颗勤奋

敬业、救人水火之心。勤奋敬业、救人水火之心，是 “夙夜在公、寝食不安”的公仆情怀，是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的奉献精神，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忘我精神，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惜民心态。郑板桥有一首诗写道：“衙斋

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３１〕说的就是这种良知。

做到勤奋敬业，需要法官不能只把法官的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只把法官的职业当成一个

“饭碗”，只把法官的称号看作一种社会身份。要时刻记得，办一个案件，只是法官一年工作量的

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人们将其财产、声誉乃至生

死相托于法官，法官的担当能不重如泰山？所以，法官工作绝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理

想；法官职业绝不只是一个 “饭碗”，更是一种使命；法官称号绝不只是一种社会身份，更是一

种责任。在工作效率上，法官要有 “救人于水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意识到，案件耽搁一

天，或许当事人会倾家荡产；裁判延误一时，或许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裁判晚到一刻，或许

会造成当事人血本无归。为法官者，当有 “耽搁不得”如芒刺在背的焦虑，当有 “救人水火”不

可有丝毫迟缓的紧张。

（八）清廉如水、一尘不染之心

清廉是法官绝不可逾越的本分。不廉的法官，即便公正，亦会被认为不公。培根大法官的经

历就是最为生动也最为惨痛的教训。这位被后人誉为 “法律之舌”的先贤，一个以 “一次不公正

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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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头”诲人的 《论司法》的作者，受当时流行风气的影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接受了当事人的

馈赠。他辩称自己无罪，因为他所作出的判决都是客观公正的，但英国上议院还是通过了对培根

的有罪判决。培根对此意味深长地说：“扪心自问，我可以说是英国近五十年以来最公正的法官，

但对我的审判，则是近二百年来国会所作的一次最公正的裁决。”〔３２〕可见，在法官廉洁这个问题

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正义的天平容不得半点倾斜，庄严的法台容不得半点亵渎，法官的品

行容不得半点玷污。

清廉如水、一尘不染，要求法官当以冰秋月为镜，洁身自好。面对权力，如临渊履冰；面

对职责，应殚精竭虑；面对诱惑，必安如磐石。为法官者，当时刻扪心自警：如吃一次 “案请”，

法官的自尊和荣耀将丢得干干净净；如因案受一丝一毫，裁判的公信力将会因此而丧失殆尽；如

因私欲己利而胡定歪判，法律和准绳将被视为儿戏。为法官者，因果责任重大至极。清廉如水、

一尘不染，贵在自律、贵在慎独、贵在坚守，而这要靠坚定的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家

国情怀，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艰难但又必须完成的内心修炼。

三、法官良知的养成

法官良知的养成，须顺应规律，讲究方法，下定功夫。笔者以为，其 “方便法门”可概括为

“四法”，即推己及人的判断善恶之法，养守戒慎的良知形成之法，反躬自省的矫正固化之法，形

成文化的扩展推广之法。

（一）推己及人的判断善恶之法

法官良知的养成，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明确善恶的判断标准。善恶的标准存在于相对性与绝对

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具体性与普遍性、目的性与手段性几个向度中。从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向度

观察，善恶评价标准是绝对性的一元与相对性的多元的辩证统一；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向度观

察，善恶评价标准是客观的一元性与主观的多元性的辩证统一；从具体性与普遍性的向度观察，

善恶评价标准是普遍性的一元化与具体性的多元化的辩证统一；从目的性与手段性的向度观察，

善恶评价标准是目的的一元与手段的多元的辩证统一。可见，善恶标准包含了主体性和主观性的

因素，更呈现出变动性和复杂性的样态，由此决定了善恶判断的难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上

有声音质疑某些法官的善恶观偏离常识。

在审判活动中断别善恶，怎样实现前述的几个 “辩证统一”，使其良知不仅是 “我”的良知，

而且是作为法官共同体的 “我们”的良知？其方法就在于 “推己及人”。良知公共性的取得是通

过主体之间的尊重、同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而达到的。所谓推己及人，是使 “己心如人心”

或 “人心如己心”，换言之，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心揆心，以己量人，考中度衷，设身

处地。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意思。“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即凡是

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则应以这种方法对待他人；凡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应用这种

方法对待他人。一名法官，只有做到推己及人，才能掌握辨别善恶的基本方法，才能通晓 “社会和

人民群众的感觉”，也才能回应人民群众的 “关切和期待”。

（二）养守戒慎的良知形成之法

良知形成的方法可以凝练为四个字，即养、守、慎、戒。

一为养。“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水有所养，则泉源壮而流派长，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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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溥；人有所养，则志气大而识见明。”〔３３〕法官良知亦须先养而后能成。一要养鸿鹄之志。志有

高低之分。“志于道义，则事业不足道；志于事业，则富贵不足道；至于富贵，则其人不足道。”〔３４〕

法官要把志向定位在通过审判工作惩恶扬善、保国安民，这是正义的事业，更是人间之大道。二

要养为政之德。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认为：“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

义。”〔３５〕法官需要养成廉洁、公道、爱民、正直、刚毅等良好品德，将之作为承担职责的根基。三

要养浩然正气。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坚守公平正义，也才能

对各种诱惑具有有效的抵抗力，正所谓 “香饵非不美也，鱼龙闻而深藏，鸾凤见而高逝者，知其害

身也”。〔３６〕四要养廉耻之心。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君子不耻，内省不疚”，〔３７〕“人有耻，则能有

所不为”。〔３８〕没有廉耻就不会感到内疚，没有内疚的过程，就没有办法升华精神境界。

二为守。“守”就是坚守。法官面前存在两条基准线：一条是法律划出的线，一条是良知划

出的线。前者是人格之底线，是对一般人最低限度的要求，达不到这个线的，不成其为人；后者

是法官之格的线，是有良知的法官对自己不负世人期待和所托的要求。作为法官，不仅要守住为

人之格，更需守住法官之格。一要守得住良善本心。法官应当在任何一点上都确保其行为处于无

可非难之地，在此基础上做到无惧于不当的批评，无惧于非法的干预，无惧于无理的喧闹，无惧

于个人的得失，无惧于恶人的恐吓。对于履行本职，法官应持独立不依、凛然不屈的大无畏精

神，将人类内心存在着的正义观、公平观等各种善之观念，化为司法的实际过程。二要守得住法

律底线。法官是法律的守护神，守法的底线切不可突破。三要守得住道德堤防。法官在一定意义

上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示范作用，所以不仅要达到法律上的要求，而且要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四要

守得住职业操守，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公平正义的裁判意识、执法如山的敬业精

神、文明司法的工作作风和不负众望的职业道德。五要守得住各种诱惑，做到 “贵不能威，富不

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３９〕六要守得住寂寞清贫。

守得住寂寞清贫，才能不因惑于多数的赞赏而忘却维护少数价值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戒避成为知

识与权利的主宰，致力成为良心与正直的值更人。

三为慎。“慎”是对主体内心的约束，指的是细致严谨、小心慎重，保持严密的科学态度和

高度的责任心。“慎”既不是胆怯和懦弱，也不是畏缩不前，而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严密细

致的科学态度。作为法官，要力求做到慎始，谨防迈出腐化堕落的第一步；慎微，谨防被蝇头小

利害名节；慎独，谨防被暗箱操作所掌控；慎好，谨防被欲望爱好所淹没；慎取，谨防被私欲我

利所牵引；慎权，谨防招权纳贿陷泥潭；慎友，谨防被损友贼友拉下水；慎处，谨防瓜田李下惹

出正当怀疑；慎终，谨防 “晚节不保”悔恨终生。

四为戒。“戒”是指如果内心的自我约束不起作用，就要在外在行为上进行约束。与养、守、

慎相比，戒是通过对反面行为的警惕，禁绝任何产生不良不端行为的苗头。作为一名法官，要戒

生色犬马、奢侈淫乱；戒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戒浮华虚荣、物欲膨胀；戒营私肥己、滥用职

权；戒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戒自我松绑、放弃坚守；戒侥幸苟免、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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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心录》

《吹剑录·外籍》

［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６页。

《盐铁论·褒贤》

《春秋繁露·楚庄王》

《朱子语类》卷十三。

《管子·任法》



（三）反躬自省的矫正固化之法

法官良知的形成固然不易，但更为关键的则是通过矫正固化之法使之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这种方法就是 “反躬自省”。《礼记·乐记》有云： “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

天理灭矣。”失去或错过良知，靠什么补救？靠的就是反躬自省，所以孔子说 “为仁由己”，一个

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通过反躬自省就能明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是善是恶，

是对是错，是正是邪，是悟是迷，从而做到 “认识你自己”，及时矫正错误的认知，巩固和扩大

自己的良知。反躬自省大抵可从以下几处着手。

第一，是否存在于法外求良知的倾向。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任何情况都不能成为法官违法

的借口。“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

天下第一等恶。”〔４０〕“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４１〕所以，法官不能以枉

法为代价实践良知。对此，古人早有教诲：“法外索平，无平矣”，〔４２〕“失刑者，严而不检”。〔４３〕

卢梭也曾表明了这样一种看法：正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实现，否则，正义的法则在人间将是虚幻

的，且于正直的人反而有害无益。〔４４〕即便现行法律有重大缺陷，也不可擅自突破，而必须在法

律范围内想办法。尤其在我国当下，不少人对法治缺少信心，对司法公信评价不高，更需要法官

做守法的表率，通过法治的方式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４５〕以此证明选择法治道路是正

确的和可行的。法官守法，有积极守法和消极守法之分。消极守法，是一种机械因此也是偷懒的

做法。与之不同，积极守法是在法律可能的最大限度内，主动探寻并不断比较解决诉争案件的各

种方案，在此基础上选出最佳方案。如果这个最佳方案仍然无法消解现行法律的缺陷，那么，为

了维护法治，作为一种整体性进步的策略和更为长远的考虑，应遵守这些法律，同时寻求改革与

完善之策。对此，可以看看诸葛亮和梁武帝：“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

赦，卒至倾败。”原因就在于，“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４６〕同样的道理，法官守法是 “大仁”，

法外求平只是 “小仁”，这是强调切不可于法外求良知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是否存在使良知止于感性的问题。经典法治理论否定和排斥情感的传统是法官良知养

成的一大障碍。从历史上看，法治自发轫起就与理性合流，而与情感分道扬镳。〔４７〕然而，良知

一定是发于情感的，它的生成需要建立在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之上，但 “法者，非以快人之怒、

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４８〕所以要求法官要 “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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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林语。转引自田成有：《法信仰 中国法律的困境与出路》，《思想战线》１９９８年增刊。

［英］培根：《培根人生论》，何新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６页。

《杂说》

《通易论》

转引自张中秋：《无讼与正义：中西法律价值之分析》，载 《青蓝集：张晋藩先生指导的法学博士法文萃编》，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８页。

正如管子所言：“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管子·法法》

《贞观政要·赦令》

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人时给予人的灵魂的包括可朽和不可朽的因素，情感是属于其中可朽的部分，只有克服了情感，

人才可以过一种公义的生活，而如若人被情感所支配，那么他的生活就是不公义的。亚里斯多德从政治学中审视情

感，他发现人的情感是不可避免的，它终将使统治者无法进行冷静的判断而产生偏见，因而倡导法治。他说：“崇尚

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崇尚神和理智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

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智。”按情感进行的判断，在亚里斯多

德看来是不可能导致公正的判断的，因为感觉大多是欲望所起的作用，而欲望是兽性的而不是人性的，人性的特点

是理性。郭忠：《法理和情理》，《法律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读通鉴论》卷二十一。



喜”，〔４９〕“明刑而不滥乎所恨，审赏而不加乎附己”。〔５０〕这就出现了一个既需要法官的喜怒、同

情或憎恶的情感又不能以个人的情感来左右法律实践的问题。〔５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法官之良

知发乎于情但有不能止于感性。发乎于情，要求法官拒绝做一个麻木不仁的看客，对于各方当事

人和诉争的问题做到 “了解之同情”；不能止于感性，是把情感和理性融合起来，用理性阻断情

感的任性。但是，一定要注意，以理止情，并不是一种排斥情感的状态，而是尽可能情理两尽。

换言之，此时法治所依凭之理性，不是传统意义上冷冰冰的理性，而是 “平静通晓而有情”的

理性。

第三，是否将良知完全等同于高贵动机。善之极即恶之极，是故持中是正道，良知只有在正

道上才有可能出现。日本检察官用 “秋霜烈日”的箴言来警醒自己的控罪活动，〔５２〕意思是说，

如果检察官对实施检察权不够谨慎、恣意妄为，苍生会备受荼毒，宛如难抵烈日烧灼的秋霜。同

样的道理，法官如果只讲求高贵的动机而不能持中守正，也会走入歧途。持中守正对法官的基本

要求包括：忠于法律而不执着于法条；尊重事实但不偏听偏信；坚守独立但不可拒绝监督；秉持

正义但不可偏执一隅；尊重规则技术但不迷信规则技术；行直履正但不可小看合理怀疑；专注法

学但不可疏忽常识；刚正廉洁但不可恃德傲物；平等对待但不可忽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勤勉敬

业但不可越俎代庖。

第四，是否因事业艰难而自贬其格。很多法官没有看到法官之格的高贵，认为法官不过是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职业，何必提出这么高的标准。然而，必须看到，世人对法官有最高的期盼和无

限的乐观，或假定为完人，或誉为有修养的伟人，或定位为仅次于上帝的人，或认为是正义的化

身；法官手中握有国之重权，纠纷由其盖棺定论，世事由其最终了断；法官的肩上有最重的托

付，人们将其财产、声誉乃至生死相托，能不重乎？一个与世人的期待和托付相称的法官，需要

有对事业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切不可自贬其格。

第五，是否止于 “有心无力”、“半途而废”状态。当前有一种认识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在

现实障碍面前，法官应当 “持守理想并深深地珍藏之”。如果这不是怯懦者的退缩，一定是堕落

者的自欺。如果没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刚毅，这种所谓的 “理想”是否有资格称之为 “理

想”？如果没有为信仰而坚守的果敢和行动，这种所谓的 “信仰”何以称之为 “信仰”？中国从人

治转向法治，是付出巨大血泪代价的。有良知的法官，应当懂得法治的意义与价值并义无返顾捍

卫之，懂得法治对中国的珍贵并竭尽心力呵护之。识大义而不是 “识时务”，所以能在有形无形

的压力乃至诱惑面前坚守，这才是良知真正的力量。

（四）形成文化的扩展推广之法

法官良知不仅为个人所体验，而且为法官群体所共享。如何将法官良知这种内在于个体的意

识与其他人和多数人的所想、所感、所断吻合，使之凝集起一种道德共识？答案在于文化。梁启

超曾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

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５３〕可见，要

想让法官良知蔚然成风，需要形成法官良知文化，通过法官良知文化发挥引导教化功能、约束规

范功能、凝聚感召功能、激励鞭策功能、辐射塑型功能，使法官的良知得以扩展和推广。建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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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版法解》

《抱朴子·臣节》

耶林认为：“法官必须具有意志及道德勇气，不以个人的喜怒、同情或憎恶来左右法律的实践。”参见陈新民：《公法

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８页。

参见王新环：《司法的神性寓之于器物》，《法制资讯》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１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官良知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按照司法工作特点和文化

建设规律，深入挖掘、不断充实审判工作的文化内涵，大力加强法官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

文化、物质文化建设，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要坚持继承创

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吸收国外法治文化的有益成果，

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官良知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

载体，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

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官队伍。

良知是法官心中不灭的灯塔，也是社会所沐浴的公平正义之光的源头。面对这份光明，对每

一位法官来说，致良知不是为难自己的义务，而是成就自我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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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ｋｅｅｐｖｉｇｉｌａｎｔａｎｄｐｒｕｄｅｎｔ，ｌｏｏｋｂａｃｋａｔｐａｓｔ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ｈｅｈａｓｍａｄｅ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ｔ．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ｊｕｄｇｅ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ｅｔｈｉｃｓ

·８４·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